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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海域使用论证制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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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更好地进行海洋行政管理、实现政府决策

科学化、从源头上抑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通过分析、比较和例证的方法，研究了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与海域使用论证制度的异同，主张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通过

联合管理、联合办公的方法，为协调两种制度寻找一个平台，理顺两种制度的实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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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

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

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活

动，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环境影响评价活动的制度

化、法定化，是通过立法形成的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活

动的一套规则。海域使用论证制度是通过对申请使用

海域区位条件、资源状况、区域生产力布局、用海历

史沿革、海域功能、海域整体效益及灾害防治、国防

安全等方面的调查、分析、比较和论证，提出该用海

是否可行，为海域使用审批提供科学依据的制度[1]。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海域使用论证制度在基本

原则、工作程序、管理模式上具有相同点。其最大的

不同点在于前者既适用于陆地又适用于海洋，而后者

仅适用于海域，此外，两者在实施目的、管理权上还

存在不同之处。目前国内对两种制度的异同进行比较

分析的文章略有不足，许多文章仅对一种制度展开论

述，缺乏对两种制度的学理基础、运行机制等方面的

比较研究。本文着眼于环境保护和科学管海、用海，对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海域使用论证制度进行比较分

析，并针对当前两种制度实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 

1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海域使用论证 

制度的相同点 

1.1 两者所体现的环境法基本原则相同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海域使用论证制度都体现

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原则

和预防为主原则。 
1.2 两者的工作程序相同 

根据目前中国法律的规定，海洋环境影响评价需

要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进行海洋环境现状调查，这

恰恰也是海域使用论证的调查与信息采集需要进行

的工作，海洋环境评价这一环节也与海域使用论证的

适宜性分析有所重合。  
1.3 两者管理模式相同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海域使用论证制度都采用

了分类管理的模式，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不

同、利益相关关系复杂程度不同，需要编制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或海域使用论证文件就不同。 
1.4 两者资质管理相同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海域使用论证制度专业

性、技术性要求高，接受委托为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为项目用海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单位和人

员，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海洋

局分别制定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

法》、《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和《海域使用论证资质管理规定》、《海域使用论证评

审专家库管理办法》进行严格的资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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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海域使用论证 

制度的不同点 

2.1 两者地位不同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中国环境法一项基本制度，

而海域使用论证制度是海域使用管理中的一项制度。

两者相比，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位阶更高。  
2.2 两者公众参与原则不同 

2002 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规定：

“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参与

环境影响评价。”这一原则延伸了环保活动中的民主

理念。2006 年 2 月 14 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

行办法》出台，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方式、途径

与程序均详细列明、有法可依。目前中国有关法律法

规并没有在海域使用论证中规定公众参与。 
2.3 两者目的不同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目的在于预防规划和建设

项目实施和建成后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海域使用

论证制度的目的是，查清所在海域及毗邻区域自然环

境、资源及产业分布，预测项目用海对海域资源环境

与海洋功能区的影响程度，提出海域使用控制和保护

目标，实现合理用海，防止海洋环境的污染与生态资

源的破坏。 
2.4 两者适用范围不同 

环境影响评价的适用范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建设对环

境有影响的规划和建设项目。与此相比，海域使用论

证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领海

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 
所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适用范围既包括陆域

又包括海域，而海域使用论证制度只适用于海域。 
2.5 两者工作程序不同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有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应当重新报批、重新审核的规定，第二十七条、

二十八条有关于后评价和跟踪检查的规定，而海域使

用论证制度却没有类似的规定。 
2.6 两者管理权不同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报告表）的审批机关一般

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并由国

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保总局）批准；海洋工程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

准，并征求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保部门

的意见，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在山区、

丘陵区、风沙区修建铁路、公路、水工程，开办矿山

企业、电力企业和其他大中型企业，在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中，必须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水

土保持方案。 
海域使用论证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书（报告表）最

终是由沿海县级以上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

行评审（审核）。 

3 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3.1 完善海域使用论证制度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比，

海域使用论证制度还有应当完善之处。完善海域使用

制度有利于实现科学管海、用海，更好地进行海洋行

政管理。如在项目用海中，如果用海项目的性质、规

模变动，或者海洋环境状态发生变化，或者国家法律、

法规发生变化，仍执行先前的海域使用论证结果，就

难以起到防止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作用，海域

使用论证制度就会流于形式，失去原有价值。建议海

域使用论证制度借鉴《环境影响评价法》中“重新报

批、重新审核”的规定。此外，公众参与是中国环境

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应当让公众参与的精神渗透到海

域使用论证中来，以保证用海者的合法权益。 
3.2 实现联合管理、联合办公 

进行比较发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海域使用论

证制度在程序上有相同之处，为了避免重复工作，提

高行政效能，对于同一用海项目、同一海域使用，可

以采用联合管理、联合办公的方式。现实中已有这样

的例子：2005 年 8 月国家帆船队青岛基地海上建设

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与海域使用论证的评审会在

青岛一同举行。与会领导及专家就相同问题、重点问

题一同研究和评论，并分别对具体问题提出进一步的

修改和补充意见[2]。除此之外，2005 年 8 月 24 日山

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在青岛主持审查了《海阳港工程的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及《海阳港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2006 年 4 月 28～29 日国家海洋局海洋咨询中

心主持召开了象山港大桥及接线工程海洋环境影响、

海域使用论证评审会；2007 年 3 月 22 日，防城港钢

铁项目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海域使用论证报

告书评审会在南宁一同召开。这种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与海域使用论证同时进行的方式，缩短了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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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效率，是切实可行的。 

4 小结 

综上所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海域使用论证制

度之间存在相同点和不同点，通过完善海域使用论证

制度与实现联合管理、联合办公的方法，能够协调好

相关领域中两种制度的关系，从而达到经济、社会、

环境的效益最大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

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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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tect environment, to explore and use marine resources sensibly, to administrative marine 

affairs more effectively, to realize government policy scientization, to contro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by means of analysis, comparison and example illustr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ystems of environment impaction assessment and feasibility assessment of the use of sea areas. 

In order to speeding up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making full use of all kinds of resources,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two systems by means of joint administration and joi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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